	第11届中国（深圳）国际期货大会

	合作申请书

	我单位申请成为“第11届中国（深圳）国际期货大会”的合作机构，决定承办/赞助                                会议（活动），项目编号      ，赞助大会费用             万元人民币(大写)。

申请机构：

盖章或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申请机构信息

	名  称
	中文
	

	
	英文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职务：
	传真：
	Email：

	地  址：

	申请机构注意事项

	  1.此表申请合作机构签字盖章后《合作机构招募公告》请尽快邮件至组委会，同时电话确认。

  2.得到组委会审核申请并确认后，合作机构须于2015年11月1日前将承诺赞助款项汇至大会组委会指定账户（如下）。未经大会组委会同意，逾期未汇款者，视为自动放弃合作资格。

3.合作机构应与大会秘书处协商配合，共同开展相关会议或活动的筹备组织工作。

4.建议申请人提前察看场地，如有特殊要求，请在大会举办之前一个月向赞助组提出。

5.合作机构负责自备宣传资料及物品的运输、保管、布置、撤离等工作，宣传内容必须符合中华人们共和国的有关法规，遵守组织单位及场地的有关规定。

6.合作机构的招募工作由大会主办单位中国期货业协会负责，合作机构确认后的具体合作事宜由大会主要承办单位中信期货有限公司负责。



	合作确认书

	经“第11届中国（深圳）国际期货大会”组委会审核，同意              作为大会合作机构，并按照其申请承办/赞助的项目安排相关活动和提供相应回报。

中国期货业协会（盖章）：

年　　月　　日

	汇款

金额
	万      仟      佰      拾     元
	汇款

日期
	

	汇款账户：深圳市期货同业协会
开户名称：招商银行深圳时代广场支行

开户行：招商银行

账号：755905208610201

	1.汇款注意事项：此帐户接受人民币、美元、欧元、港币汇款。

2.请将银行凭证传真或发电子邮件至大会秘书处；大会秘书处确认收到汇款后会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传真的方式将合作确认书通知申请机构。 
  3.注意事项：境外汇款，只接受非人民币；境内汇款，只接受人民币；通过境外（中国大陆地区以外）的银行汇款过来的，不能直接汇人民币。

	如需要发票，请写抬头：

_____________________
	内容：□赞助费 □会议费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大会秘书处联系人信息

	大会合作机构招募

中国期货业协会  许思佳 
电话：010-88087192 

传真：010-88087060

手机：17701287966
 E-mail:xusijia@cfachina.org
	承办及赞助执行接洽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薛晓飞

电话：0755-82773473

传真：0755-83217421

手机：18603002440

E-mail：xuexf@citics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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